
遴选公告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西院区）新增地块项目--文物勘探服务

1.项目概况与遴选范围

1.1 项目概况

1.1.1 建设规模和主要内容：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西院区）新增地块项目--文物勘探服

务涉及全部内容；为确保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西院区）新增地块建设项目依法合规推进，根

据国家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需开展文物勘探工作。本次遴选旨在择优确定一家具备相应

资质、技术力量和管理能力的文物勘探服务机构，完成本项目区域内的文物勘探及相关报告

编制工作。

1.1.2 项目名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西院区）新增地块项目--文物勘探服务

1.1.3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DYYYHQC 2025-0602

1.1.4 概算金额：以出具成果为准

1.1.5 质量标准:

1.1.5.1 符合性要求文物勘探服务及成果须严格依据以下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执

行，确保内容真实、数据详实、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分析合理、结论准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管理

办法》《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技术规程》（国家文物局）《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田

野考古工作规程》《地下文物调查勘探报告编制规定（试行）》《河北省文物保护条例》《河

北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及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发布的现行相关标准、技术

文件与指导意见。

1.1.5.2 技术规范标准勘探工作须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技术规范，主

要包括但不限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地下文物调查勘探报

告编制规定（试行）》《考古现场文书书写规范》《地面与地下文物探测技术规范》（如采用地

磁、电阻率、探地雷达等技术）河北省文物局及张家口市相关管理部门规定的地方性规范与

标准。技术方案应科学合理，采用适合本地地质、地形条件的探沟、探方或其他非破坏性方

式，并做好影像、图纸、记录资料的采集和归档。

1.1.5.3 成果通过标准提交的《文物勘探报告》须满足以下要求，作为成果合格的判定依

据：报告须经具有文物审查资质的单位进行专家评审并取得正式书面意见；成果须符合国家



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或张家口市文物主管部门审查备案要求；内容须具备科学性、完整性、

可操作性、可核查性和可追溯性；报告中不得出现逻辑错误、关键内容遗漏、引用资料过时、

格式不规范等问题；未通过专家审查或主管部门备案的报告，视为未达到质量标准。

1.1.5.4 服务时效要求入围服务单位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高质量完成所有文物勘探及成

果编制工作：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7日内完成文物勘探方案报备或审批手续；自正式进场起

20个日历日内完成现场勘探作业；自现场作业结束起 15个日历日内完成成果报告编制并提

交；因服务单位原因导致未按期交付成果，或成果不能满足报审要求的，视为未达到质量标

准。

1.1.5.5 成果交付形式提供纸质报告（一式五份），须加盖单位公章，封面由项目负责人

签字确认；提供电子文档（Word、PDF 格式各一份），含文本、图表、审查意见及相关资料；

勘探图纸须附带可编辑 CAD格式，照片及影像资料应提供高清电子版文件；同时提交一份

《成果提交清单》，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

1.1.6 服务期限：15 天；

1.1.7 标段划分：共 1个标段；

1.1.8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6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审核管理

办法》（国家文物局令第 4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勘探管理办法》（国家文物

局令第 37 号）《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考古工作管理办法》（文物局发〔2004〕65 号）

《建设项目考古工作管理办法》（文物保发〔2013〕19 号）《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管理办法》《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的技术管理规定》《地下文

物调查勘探报告编制规定（试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国家文物局，2009 年

版）《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国家文物局，2017 年 7 月 1日实施）《考古

报告编写规范（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技术规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

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全国考古遗址勘探技术规程》《地下文物探测技术规程（试

行）》《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设计文件编制标准》《河北省文物保护条例》（最新修

订）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相关管理细则、通知、批复等文件、项目所



在地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的文物勘探计划书（如有）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

局等相关部门最新发布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相关指南与技术要求。

3.参选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对参选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3.1.1 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1.2 参选人关于财务状况良好、正常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承诺；

3.1.3参选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1.4 信誉要求：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全国范围内未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未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1.5 项目勘探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颁发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资质

3.1.6 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须具备中级及以上文博或考古类职称；

所有参与项目人员应持有合法有效的岗位资格证书，符合国家或省级主管部门相关从业

资格规定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遴选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遴选者 , 请于 2025-06-10 09：00 至 2025-06-12 17：00（北京时

间，下同），参选人将报名资料扫描件发送至 v19900629@163.com 邮箱。邮箱中还需

明确完善如下信息，以便于通知遴选信息等事项：项目名称、公司名称、联系人、

电话、邮箱等。参选人报名资料包括：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包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扫描件获取遴选文件。

4.2 遴选文件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5.遴选响应文件的递交

5.1 遴选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5-06-17 10：00，参选人应在截止时间

以书面形式将遴选响应文件递交至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西院区后勤管理处（后勤会议

室）。

5.2 逾期送达的遴选响应文件，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遴选公告在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官网上发布因轻信其他组织、个人或媒体提供

信息而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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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采购人：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地 址：张家口市桥西区礼拜寺巷 6号

邮 编：075000

联 系 人：王 巍

电 话：0313-80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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